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旌减救办〔2021〕14号 

 

关于开展 2021 年因灾倒损群众住房重建 

验收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镇政府，县财政局、县住建局、县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县应急局： 

    按照《宣城市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<2021年因灾

倒损群众住房重建（修缮）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宣减救办〔2021〕

13 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县共有 7户倒房户被列入 2021年重建计划，

目前已全部完工。根据相应工作安排，县减灾委办公室将成立验

收组开展验收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验收时间 

验收时间为 2021年 11 月 17日至 2021 年 11 月 18日。 

  二、验收方式 

  请县财政局、县住建局、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各安排 1名工作

人员，县应急局安排 2名工作人员，组建验收小组（请各单位于

11 月 16 日下午下班前将人员名单、职务和联系方式发至邮箱

jdyjbz@163.com，电话 8056858），开展现场验收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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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验收内容 

1.重建住房要达到地基牢固、结构安全、墙体稳定、整洁明

亮、居住适宜的标准。 

2.重建住房要实现“三通（通电、通水、通路）”，方便群众

生产生活。 

3.查看镇、村相关档案资料收集整理情况（一户一档）。 

四、验收要求 

1.验收小组成员要严格按照验收标准进行验收，不得徇私舞

弊、弄虚作假。 

2.各有关镇要提前做好验收准备工作，安排熟悉业务的镇、

村工作人员参与验收工作。 

 

附件：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 2021年灾后民房重建（修缮） 

      验收表 

 

 

 

旌德县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

2021 年 11 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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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2021年灾后民房重建（修缮）验收表  

乡（镇）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

户主姓名   性别  电话  

户主照片 

  

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

家庭地址   

建房间数   建房面积         M2 

家庭类型 
□特困供养对象     □低保户    □脱贫户   □边缘易致贫户   突发严重

困难户   其他困难户   一般户 

建房资金筹集

方式及 

资金补助金额 

□易地扶贫搬迁      万元   □危房改造        万元   □地质灾害隐患搬

迁      万元   □保险理赔     万元   □应急重建补助资金    万元  

□其它     万元 

合计：       万元 

倒（损）房照片 重建（修缮）照片 

（粘贴） （粘贴） 

村委会意见： 

 

 

 

   

 

镇政府意见： 

 

 

 

  

 

县（市、区）验收组意见（盖章）： 

 

 

 

  

备注：县（市、区）验收组是指由应急会同住建、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组成的，对重建或

修缮后房屋进行质量等方面鉴定的临时性组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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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旌德县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21 年 11月 1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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